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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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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部分发电厂技术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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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供电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祝宪、杜作敏、赵振宁、常澍平、张会娟、王刚、杨海生、项建伟、裴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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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标计算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标的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计算和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对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干本标准。

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0184 近锅炉性能试验规程

GB/T  8117.1+260s   汽轮机热力性能验收试验规程 第 1 部 分：方法A     大型凝汽式汽轮机高准确 

度试验

DL /T467               煤 机及制粉系统性能试验

DL/T964  循环流化床锅炉性能试验规程

3  燃料技术经济指标

3.1 收入燃料量

收入燃料量是指人力发电厂在统计期内实际收到供方所供应的燃料(燃煤、燃油、燃气等)数量。
(1)

B=2B
式中：

B  ——收入燃 料

B     —各种采购式收入的燃料量，t。 

统计计算方法如下：

a)   货票统计法。用货票数量相加所得；统计时按规定计算运损和盈方吨。

b)    实际计量法。用轨道衡、皮带秤等计量设备实际计量的燃料，按计量的结果进账。使用计量法

时应按式( 2)折算成含规定水分的到厂燃料重量。

(2)

式中：

Ba—— 燃料含规定水分的到厂重量，t; 

B—— 燃料过衡重量，t:

M——  到厂实际燃料收到基水分，%;

M—        规定燃料收到基水分上限，%。

3.2 燃料耗用量

燃料耗用量是指火力发电厂在统计期内生产和非生产实际消耗的燃料(燃煤、燃油、燃气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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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y=Ba+B+Bs+B

式中：

By—— 燃料耗用量，t;

B—— 发电燃料耗用量，t; 

B           供热燃料耗用量，t;

B             非生产燃料耗用量，t; 

B 山——其他燃料耗用量，t。

3.3 燃料库存量

燃料库存量指火力发电厂在统计期初或期末实际结存的燃料(燃煤、燃油、燃气等)数量。

B=B 。-By-B 。-B-B+B
式中：

B           燃料库存量，t; 

B           燃料运损量，t; 

B            燃料存损量，t; 

B——  燃料调出量，t; 

Bc——  期初存煤量，t。
3.4 燃料检斤量、检斤率、过衡率

燃料检斤量是指对收入燃料量进行过衡和检尺验收的数量。

B=Bm+Be
式中：

B,—  燃料检斤量，t;   
Be——燃料检尺量，t。
燃料检斤率是指燃料检斤量与收入燃料量的百分比。

(6)

式中：

L₁——燃料检斤率，%。

燃料过衡率是指燃料过衡量与收入燃料量的百分比。

(7)

式中：

L—— 燃料过衡率，%。

3.5 燃料运损率

燃料运损率是指燃料在运输过程中实际损失数量与燃料货票量的百分比。

(8)

式中：

L。——燃料运损率，%;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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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燃料货票量，t。
一般情况下运损按如下定额值选取： 

铁路运输为1.2%:

水路运输为1.5%; 

公路运输为1%;

水陆联合运输为1.5%;  

中转换装一次增加1%。

火力发电厂也可根据燃料品种、运输距离、运输方式、中转情况以及季节的不同，实际测定各种燃 

料的运损率。

3.6 燃料盈吨量、盈吨率

燃料盈吨量是指燃料检斤量大于货票记载数量的部分，即为盈吨。

B=B,-B                                                                             (9)

式中：

Ba—— 燃料盈吨量，t。
燃料盈吨率是指燃料盈吨量与实际燃料检斤量的百分比。

                                      (10)

式中：

L—— 燃料盈吨率，%。

3.7 燃料亏吨量、亏吨率

燃料亏吨量是指燃料检斤量小于货票记载的数量，且超过运损量的部分。

B=B-B(1-L)                                                                         (11)

式中：

Bd—— 燃料亏吨量，t。

燃料亏吨率是指燃料亏吨量与实际燃料检斤量的百分比。

                                      (12)

式中：

L——  燃料亏吨率，%。

3.8 煤场存损率

煤场存损率指统计期内燃煤储存损失的数量与实际日平均库存燃煤量的百分比。

                                      (13)

式中：

L——煤场存损率，%;

B—— 实际日平均库存燃煤量，t。
存损率不大于每月的日平均存煤量的0.5%,火力发电厂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实际测定煤场存损率。

3.9 燃料盘点库存量

燃料盘点库存量是指对燃料库存进行实际测量盘点的量，可通过人工盘点或通过仪器检测得出。盘 

点包括测量体积、测定堆积密度、计算收入量、计算库存量、调整水分差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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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燃料盘点盈亏量

燃料盘点盈亏量是指燃料实际盘点库存量与账面库存量之差。当燃料实际盘点库存量大于账面燃料 

库存量时为盈；当燃料实际盘点库存量小于账面燃料库存量时为亏。

Bk=B-B                                                                    (14)
式中：

Bk—  燃料盘点盈亏量，t;
B—— 燃料盘点库存量，t;
Bkc—   盘点账面燃料库存量，t。

3.11 燃料检质率

燃料检质率是指对收到的燃料进行质量检验的数量与收入燃料量的百分比。

                                       (15)

式中：

L—— 燃料检质率，%; 

B—— 燃料检质量，t。

燃料的质量检验按现行有效的国家、行业标准执行。

3.12 煤炭质级不符率

煤炭质级不符率是指到厂煤检质质级不符部分的煤量与燃料检质量的百分比。

                                    (16)

式中：

Lr—— 煤炭质级不符率，%;   

B——  质级不符部分的煤量，t。
3.13  煤质合格率

煤质合格率是指到厂煤检质煤质合格部分的煤量与燃料检质量的百分比。

                                         (17)

式中：

Lg—煤质合格率，%;  

Bg—   煤质合格煤量，t。
3.14  入炉煤配煤合格率

入炉煤配煤合格率是指通过配煤使入炉煤质达到要求的煤量与入炉煤总量的百分比。

                                       (18)

式中：

m——入炉煤配煤合格率，%; 

B—— 配煤合格煤量，t;

B₄——入炉煤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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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燃料亏吨索赔率
燃料亏吨索赔率是指火力发电厂向供方实际索回的亏吨数量与燃料亏吨量的百分比。

(19)

式中：

Lu——燃料亏吨索赔率，%;  
B—— 燃料亏吨索赔煤量，t。

3.16  燃料亏卡索赔率

燃料亏卡索赔率是指火力发电厂向供货方实际索回的质价不符金额与应索回的质价不符金额的百 
分比。

L=   (实际索回的质价不符金额/应索回的质价不符金额)×100        (20)

式中：
L——燃料亏卡索    %。

3.17 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
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是指入厂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加权平均值)与入炉煤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加 

权平均值)之差。入厂煤与入炉煤热值差应考虑燃料收到基水分变化的影响，并修正到同一收到基 
水分的状态下进行主

8Q=Q-0                                                        (21)
式中：

8Q—  人e   与入炉煤热值差，kJkg:    
Qm—     巴收到基低位发热量，kJkg; 
Q—        入它烘收到基低位发热量，kJ/kg

3.18 入厂煤与入炉煤水分差
入厂煤与入炉煤水分差是指入厂煤收到基水分(加权平均值)与入炉煤收到基水分(加权平均值)

之差。

式中：

δM ——入厂煤与入煤水分差，%; 

M"— 入厂煤收到基水分，%;

M¹— 入炉煤收到基水分，%。
3.19 输煤(油)单耗、输煤(油)耗电率

输煤(油)单耗是指输煤(油)系统厂用电量与相应入炉原煤(油)总量之比。

式中：

b—— 输煤(油)单耗，kW ·h/t;
W             输煤(油)系统厂用电量，kW ·h。
输煤(油)耗电率是指输煤(油)系统厂用电量与全厂发电量的百分比。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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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m—— 输煤(油)耗电率，%; 

2W,—— 全厂发电量，kW ·h。

3.20 燃煤机械采样装置投入率

燃煤机械采样装置投入率是指在统计期内燃煤机械采样装置投入的时间与含故障时间在内的机械 

采样装置运行小时的百分比。

La= (燃煤机械采样装置投入时间/含故障时间在内的机械采样装置运行时间)×100 (25) 

式中：

La—— 燃煤机械采样装置投入率，%。

3.21 皮带秤校验合格率

皮带秤校验合格率是指皮带秤校验合格次数与皮带秤校验总次数的百分比。

Ly=(皮带秤校验合格次数/皮带秤校验总次数)×100               (26)

式中：

Ly——皮带秤校验合格率，%。

3.22 入厂标煤单价

入厂标煤单价是指燃料到厂总费用(煤价、运费及各种运杂费总和)与对应的标准煤量的比值。入

厂标煤单价包括含税和不含税两种。

(27)

式中：

R—— 入厂标煤单价，元/吨； 

K——  燃料到厂总费用，元； 

B—— 入厂标准煤量，t;

K——  燃料费用，元；

K、——燃料运输费用，元； 

K₂—— 燃料运杂费，元。

3.23 入炉标煤单价

入炉标煤单价是指入炉消耗燃料的总费用与对应的入炉标准煤总量的比值。入炉标煤单价一般指不

含税价。

(28)

式中：

R₁—— 入炉标煤单价，元/吨； 

B₀—— 入炉标准煤总量，t;   

K           入炉燃料总费用，元；

Km— 入炉燃煤费用，元； 

K,—   入炉燃油费用，元； 

K         入炉燃气费用，元； 

K,——   炉前燃料杂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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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入厂煤与入炉煤标煤单价差

入厂煤与入炉煤标煤单价差是指不含税入厂标煤单价与入炉标煤单价之差。

δR=R₁-R
式中：

δR——入厂煤与入炉煤标煤单价差，元/吨；

R₁—— 入炉标煤单价，元/吨； 
R—     入厂标煤单价，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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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4 锅炉技术经济指标

4.1 锅炉主蒸汽流量
锅炉主蒸汽流量是指锅炉末级过热器出口的蒸汽流量值 (t/h)。

4.2 锅炉主蒸汽压力
锅炉主蒸汽压力是指锅炉末级过热器出口的蒸汽压力值(MPa) 。 如锅炉末级过热器出口有多路主

蒸汽管，取其平均值。

4.3 锅炉主蒸汽温度

锅炉主蒸汽温度是指锅炉末级过热器出口的蒸汽温度值(℃)。如果锅炉末级过热器出口有多路主 

蒸汽管，取其平均值。

4.4 锅炉再热蒸汽压力

锅炉再热蒸汽压力是指锅炉末级再热器出口的再热蒸汽压力值(MPa) 。如果锅炉末级再热器出口 

有多路再热蒸汽管，取其平均值。

4.5 锅炉再热蒸汽温度

锅炉再热蒸汽温度是指锅炉末级再热器出口的再热蒸汽温度值(℃)。如果锅炉末级再热器出口有 

多路再热蒸汽管，取其平均值。

4.6 锅炉给水温度

锅炉给水温度是锅炉主省煤器入口的给水温度值(℃)。

4.7过热器减温水流量

过热器减温水流量是指进入过热器系统的减温水流量(th) 。 对于过热器系统有多级减温器设置的 

锅炉，过热器减温水流量为各级过热器减温水流量之和。

过热器减温水需要明确是源自汽轮机高压加热器出口的给水平台还是源自高压加热器前的给水泵 

出口。

4.8 再热器减温水流量
再热器减温水流量是指进入再热器系统的减温水流量(th) 。 对于再热器系统有多级减温器设置的

锅炉，再热器减温水流量为各级再热器减温水流量之和。

4.9 锅炉入口空气温度

锅炉入口空气温度是指空气预热器入口处的空气温度(℃)。对于有多台空气预热器，锅炉入口空 

气温度由各台空气预热器入口温度的按流量加权平均计算；对于多分仓空气预热器，每台空气预热器入 

口空气温度由一次风入口温度和二次风入口温度按流量加权平均计算。

4.10 排烟温度

排烟温度是锅炉末级空气预热器出口平面的烟气平均温度(℃)。对于空气预热器出口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烟道，排烟温度取各烟道烟气温度的平均值。

4.11 锅炉氧量

锅炉氧量是指烟气中氧气占烟气总容积的百分比(%)。烟气总容积不包含烟气水蒸气容积时测得 
的氧量称为干基氧量，烟气总容积包含水蒸气容积时所测得的氧量称为湿基氧量。采用氧化锆就地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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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氧量为湿基氧量，而通过抽气、冷凝后测得的氧量为干基氧量。

干、湿基氧量的关系为：

(30)

式中：

O₂d—— 干基氧量，%; 

O₂—— 湿基氧量，%:

v             烟气中干烟气体积，m³:   
Vo            烟气中水蒸气体积，m³。
锅炉氧量测点设置在空气预热器入口烟道或空气预热器出口烟道。当锅炉尾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烟 

道，锅炉氧量取各烟道烟气氧量的平均值。

4.12  过量空气系数

过量空气系数表示燃烧时供给的空气量和理论空气量的比值，可由干基氧量按式(31)计算而得。

式中：

aA—— 过量空气系数。

(31)

燃用无烟煤、贫煤、烟煤时，烟气中水分比例较少可忽略干湿基氧量差别，直接用现场测得的湿基  

氧量代替式(31)中的O₂a计算过量空气系数；燃用高水分的褐煤时，烟气中水蒸气较大，不能忽略干 

基氧量与湿基氧量的区别。如果测量的氧量为湿基氧量，应当按式(30)把湿基氧量转换为干基氧量后， 

由式 ( 3 1 )计算。

4.13 空气预热器漏风率

空气预热器漏风率是指漏入空气预热器烟气侧的空气质量流量与进入空气预热器的烟气质量流量

之 比 ( % ) 。

式中：

A——空气预热器漏风率，%;

G'—— 空气预热器入口烟气质量流量，t/h;  
G”——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质量流量，th。
运行中的空气预热器漏风率可由空气预热器出入口的过量空气系数估算，公式为：

式中：

(32)

(33)

a'——  空气预热器入口烟气的过量空气系数，由空气预热器入口干基氧量按式(31)计算； 

α”——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的过量空气系数，由空气预热器出口干基氧量按式(31)计算。

4.14   灰渣含碳量

灰渣含碳量是指飞灰和大渣中未燃尽碳的质量百分比(%),由飞灰中未燃尽碳与大渣中未燃尽碳 

按流量加权平均计算而得到。

对于有飞灰含碳量在线测量装置的系统，飞灰含碳量为在线测量装置分析结果的平均值；对于没有 

在线表计的系统，应对统计期内的每班飞灰含碳量数值，按各班燃煤消耗量加权计算平均值。大渣含碳 

量值可采用离线化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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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锅炉飞灰份额为90%,大渣份额为10%。CFB 锅炉飞灰份额和大渣份额应当实测或采用设计

飞灰与大渣的份额。

4.15 煤粉细度

不同粒径的煤粉颗粒所占的质量百分比。取样和测定方法按照DL/T 467标准执行。

4.16 锅炉热效率

锅炉热效率指锅炉的有效利用热量占锅炉输入燃料低位发热量的百分比。

(34)

式中：

η—— 锅炉热效率，%

Qana——每千克燃料的低位发热量，kJ/kg:
Q₁——每千克燃料低位发热量中有效利用的部分，也可称为输出热量，kJ/kg。

用式(34)直接计     热效率的方法称为输入一输出热量法(也称正平衡方法)。根据GB/T 
10184和DL/T964的翅定/为了更准确地计算锅炉热效率，本标准采用热损失法(也称反平衡方法)计
算热效率，公式为

(35)

式中：

Q₂——每监炒料的排烟损失热量，kJ/kg
Q,——每キ算燃料的可燃气体未完全燃烧损失热量，kI/kg;

Q₃——每千克然料的锅炉散热损失热量，kJ/kg;
Q₆——每千克蛛料的灰渣物理显热损失热量，kJ/kg;
Q,—— 每千克燃料由于石灰石热解反应和脱硫反应而损失的热量，仅炉内脱硫的锅炉存在，kJ/kg; 

9₂— — 排烟热损人%

q₃——可燃气体未完全燃烧热损失，%; 

q₄——固体未完全燃死热损失，%:

q₅——锅炉散热热损失，%

9%——灰渣物理显热热损失，%
q,——每千克燃料由于石灰石热解反应和脱硫反应雨产生的热损失，仅炉内脱硫的锅炉存在，%。

4.17 排烟热损失

排烟热损失是指末级空气预热器后排出烟气带走的物理显热占输入燃料低位发热量的百分比。

                                        (36)

Q=Q+Q0                                                                   (37)

Q°=Vn₂oCp,a₂o(0y-to)                                                    (38)

Q=Vcp.y(θy-t₀)                                                             (39)

Vy=V⁰+(a-1)v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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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式中：

Q30—— 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所含水蒸气的显热，kJ/kg;

Q—    空气预热器出口干烟气带走的热量，kJ/kg:
VHo ——空气预热器出口每千克燃料燃烧产生的水蒸气及相应空气湿分带入的水蒸气体积， 

m³/kg
Vy——空气预热器出口基于每千克燃料燃烧生成的实际干烟气体积，m³/kg,可以通过理论空气

量和过量空气系数计算；

——空气预热器出口的排烟温度，℃;

t₀—  空气预热器入口空气温度，℃,由该处的一、二次风空气温度按流量加权平均计算而得； 

CpHo ——水蒸气从z₀到θ的平均定压比热容，kJ/(kg ·K);

Cpy—   干烟气从t₀ 到θ的平均定压比热容，kJ/(kg·K);

ay—    空气预热器出口烟气过量空气系数，由空气预热器出口氧量按式(32)计算；如果空气预 

热器出口没有氧量测点，可以先根据空气预热器入口氧量计算出空气预热器入口的过量空 

气系数，然后由空气预热器漏风率近似地计算出空气预热器出口过量空气系数，计算方法 
见式(41);

v—— 每千克燃料燃烧所需的理论干空气量，m³kg;  

v⁰——每千克燃料燃烧产生的理论干烟气量，m³kg。
式(38)～式(40)中的v⁰、v 、cp,py和V,o,  均与燃料的元素分析成分直接相关。如果电厂安 

装了在线的燃料元素分析系统，可以采用在线元素分析结果，由化学反应的当量关系确定这四个值，精 

确地计算出排烟热损失。如无燃料元素分析的结果，可用燃料工业分析结果由经验公式研究确定这些值， 

进而得到近似的排烟损失，计算方法如下：

1)理论干空气量V 用下式计算：

式中：

(42)

(43)

A—— 燃料收到基灰分含量，%;
K—— 可根据燃料的种类及燃料无灰干燥基挥发分的数值在表1中选取。

C—— 灰渣中平均含碳量与燃煤灰量之百分比，计算时忽略炉内脱硫的影响，%; 

C₂ 、Cm——炉渣和飞灰中碳的质量百分比，%;

ag、αm—  炉渣和飞灰占燃煤总灰量的质量含量百分比，%。

表 1 干空气量计算系数表

燃料种类 无烟煤 贫煤 烟煤 烟煤 长焰煤 褐煤

燃料无灰于燥基挥发分V

(%)
5～10 10～20 20～30 30～40 >37 >37

K 0.2659 0.2608 0.2620 0.2570 0.2595 0.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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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αm的数值可根据最近期的灰平衡试验或锅炉性能试验来选取。对于固态排渣煤粉锅炉， 
a=10、am=90; 对于液态排渣煤粉锅炉，a=30～90、am=100- α。

2)理论干烟气量V 计算方法。
对于没有炉内石灰石脱硫的常规煤粉锅炉而言，理论干烟气量V°用下式计算：

对于有炉内石灰石脱硫的锅炉来说，理论烟气量还需要增加石灰石烧解时产生的烟气：

式中：

Su—— 煤收到基全硫分，采用煤质化验数据； 

—为炉内脱硫的效率，参见4.23;

K——  石灰石与煤的钙硫比，由石灰石量、给煤量、石灰石纯度及煤中的硫分计算： 

B— —给石灰石量，th;

CaCO₃——石灰石中碳酸钙的含量，%; 
B——机组入炉煤量，th。

3)烟气定压比热容Cppy的计算方法。

(44)

(45)

(46)

在过量空气系数α不超过3的情况下，干烟气的定压比热容Cpy可以按式(47)由CO₂ 、O₂和
N₂ 三种气体的定压比热容加权平均计算：

Cpy=0.154c,co,+0.035cpo,+0.811c,₂                                  (47) 
以上三种单一气体从0℃到θy的平均定压比热可以由表2中的值按温度插值计算，也可以按式

(48)～式(50)进行拟合计算。

CpN₂=1.29465+7.31852×10-⁶0+1.79523×10-7e²-6.38890×10-10g                  (48)
Cpo=1.30586+8.22434×10-⁵θ+4.00158×1070²-3.92592×10-10g³                  (49)

Cpco₂=1.59981+1.07732×10-³θ-1.70675×10-²0²+3.43519×10-0g³                  (50)

水蒸气从0℃到0y的平均定压比热可以由表2中的值按温度插值计算。

表 2 烟气各种成分从0℃~200℃平均比定压热容      单位：kJ/(m³ · K)

0  
(℃)

Cpco₂ CpN Cpo₂ CpH₂o

0 1.5998 1.2946 1.3059 1.4943

100 1.7003 1.2958 1.3176 1.5052

200 1.7873 1.2996 3.3352 1.5223

4)烟气中水蒸气体积Vn,o的计算方法。

石灰石中含水很少，因而本标准只考虑燃料和空气中的水蒸气，烟气中所含水蒸气容积可用式(51)
计算：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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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 燃料收到基氢含量，%;

M—— 燃料收到基水分含量，%;

d—  环境空气绝对湿度，kg/kg,一般情况下可以取0.01。

燃料可燃部分中的氢元素相对固定，大部分都分布在3%～6%之间。可燃部分中的氢元素和挥发分 

与矿化年代有较好的对应关系，矿化年代越久，氢元素和挥发分就越小，因而可以利用Vd 来估算干燥 

无灰基氢元素H,     或选取近期的煤质元素分析数值中的Ha,   然后根据每天化验的收到基灰分和水分 

可计算出收到基H,    计算公式为：

H=2.1236V02319
式中：
Hda— 干燥无灰基的氢元素，选取近期值或是由式(53)估算。

(52) 

(53)

计算水分较大的褐煤干基氧量时，可以先按当地的湿基氧量计算出过量空气系数，然后用式(51) 

计算出烟气中的水蒸气体积，再用式(30)～式(31)计算出干基氧量和过量空气系数。

4.18 气体未完全燃烧热损失

可燃气体未完全燃烧热损失是指排烟中可燃气体成分未完全燃烧而造成的热量损失占输入燃料低 

位发热量的百分比，与排烟中的CO 、H₂ 、CH₄等气体的浓度相关。

由于烟气中H₂ 、CH₄等可燃气体含量很低，未燃尽气体主要是CO,  因而本损失计算公式为：

(54)

式中：

CO——空气预热器出口干烟气中一氧化碳的容积含量百分比，%。

4.19 固体未完全燃烧热损失

固体未完全燃烧热损失是指锅炉灰渣可燃物造成的热量损失和中速磨煤机排出石子煤的热量损失

占输入燃料低位发热量的百分比。

式中：

(55)

(56)

94—中速磨煤机排出石子煤的热量损失率；

Q       ——中速磨煤机排出石子煤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kJ/kg;

B ——锅炉燃料消耗量，t; 

B—— 石子煤排放量，t。
对于燃油及燃气锅炉固体未完全燃烧热损失可以忽略。

4.20  散热损失
锅炉散热损失是指锅炉炉墙、金属结构及锅炉范围内管道(烟风道及汽、水管道联箱等)向四周环

境中散失的热量占锅炉低位发热量的百分比。

(57)



13

DL/T           904—2015

式中：

9s——散热损失，%;

qs——额定蒸发量下的散热损失，%; 
D°——锅炉的额定蒸发量，t/h;

D——锅炉实际蒸发量，t/h。 

4.21灰渣物理热损失
灰渣物理热损失是指炉渣、飞灰排出锅炉设备时所带走的显热占输入燃料低位发热量的百分比，计 

算时忽略炉内脱硫的影响。

式中：

t——  炉膛排出的炉温度，℃; 
cg—  炉渣的比热 kJ(    kg ·K); 
cm—  飞灰的比热，kJ/(kg·K);

A——  炉内脱硫时由于加入石灰石而带入的灰分，%   
当含硫量超过22o时 ，Abs不可以忽略，用式(59)计算：

式中：

B——  炉内脱硫时加入的石灰石流量，th:
Yns ——石   分解率，根据锅炉实际情况选取，一般可取0.95。

(58)

(59)

固态排渣煤    ，炉渣温度可以取800℃,炉渣的比热可以取0.96kJ/(k·k):液态排渣煤粉锅

4.22 石灰石脱硫热损失

石灰石脱硫热损失指锅炉炉内脱硫时，由于投石灰石脱硫而引起热损失热量占锅炉输入燃料低位  
发热量的百分比。该项抵损失热量由石灰石煅烧反应吸热和脱硫时硫化反应放热构成，按式(60)计算：

4.23  炉内脱硫效率

脱硫效率指通过炉内投石灰石脱去的SO₂占输入SO₂的百分比

式中：

(60)

(61)

(62)

SO2——随燃料进入锅炉中的硫元素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硫气体浓度，通过计算而得到并折算到过 
量空气系数为1.4;

V14 ——由式(44)计算的V 与过量空气系数之和；

SO₂——锅炉空气预热器出口二氧化硫气体浓度，折算到过量空气系数为1.4。

炉炉渣温度往往达到或超过1300℃,比热可以取1.10kJ/(kg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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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锅炉辅助设备技术经济指标

5.1 引风机单耗、耗电率

引风机单耗是指锅炉产生每吨蒸汽引风机消耗的电量。

(63)

式中：

b,——引风机单耗，kW·ht;
W,——统计期内引风机消耗的电量，kW ·h; 

D₁—— 统计期内主蒸汽流量累计值，t。
引风机耗电率是指统计期内引风机消耗的电量与机组发电量的百分比。

式中：

W—— 引风机耗电率，%;

w,——统计期内机组发电量，kW ·h。

5.2 送风机单耗、耗电率

送风机单耗是指锅炉产生每吨蒸汽送风机消耗的电量。

式中：

b—— 送风机单耗，kW ·h/t;

W—— 统计期内送风机消耗的电量，kW ·h。

送风机耗电率是指统计期内送风机消耗的电量与机组发电量的百分比。

式 中 ：

(64)

(65)

(66)

W—— 送风机耗电率，%。

5.3 一次风机(排粉机)单耗、耗电率

一次风机(排粉机)单耗是指制粉系统每磨制It 煤一次风机(排粉机)消耗的电量。

式中：

(67)

b——— 次风机(排粉机)单耗，kW·h/t;

W—— 统计期内一次风机(排粉机)消耗的电量，kW·h:
B.—— 统计期内煤量，t。

一次风机(排粉机)耗电率是指统计期内一次风机(排粉机)消耗的电量与机组发电量的百分比。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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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wr—    一次风机(排粉机)耗电率，%。

5.4 密封风机单耗、耗电率

密封风机单耗是指制粉系统每磨制1t 煤密封风机消耗的电量。

式中：

b——  密封风机单耗，kW ·h/t;

W——   统计期内密封风机消耗的电量，kW·h。
密封风机耗电率是指密封风机消耗的电量与机组发电量的百分比。

式中：

Wm—— 密封风机耗电率，%。

5.5 磨煤机单耗、耗电率

磨煤机单耗是指制粉系统每磨制1t煤磨煤机消耗的电量。

式中：

b   ——磨煤机单耗，kW ·h/t;

W——  统计期内磨煤机消耗的电量，kW ·h。

磨煤机耗电率是指统计期内磨煤机消耗的电量与机组发电量的百分比。

式中：

w   ——磨煤机耗电率，%。

5.6 给煤机单耗、耗电率

给煤机单耗是指制粉系统每磨制1t煤给煤机消耗的电量。

式中：

b—— 给煤机单耗，kW·h/t;
Wwm——统计期内给煤机消耗的电量，kW ·h。

给煤机耗电率是指统计期内给煤机所耗用的电量与机组发电量的百分比。

式中：

Wm—— 给煤机耗电率，%。

(69)

(70)

(71)

(72)

(73)

(74)

5.7 制粉系统单耗、耗电率

制粉系统单耗为制粉系统[包括磨煤机、给煤机、 一次风机(排粉机)、密封风机等]每磨制1t 煤 

所消耗的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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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bm+b+bm+bm
式中：

b—— 制粉系统单耗，kW ·h/t。

制粉系统耗电率是指统计期内制粉系统消耗的电量与机组发电量的百分比。

(76)

式中：

w——  制粉系统耗电率，%;

Wa—— 统计期内制粉系统消耗的电量，kW ·h。

5.8 炉水循环泵单耗、耗电率

炉水循环泵单耗是指锅炉每产生1t蒸汽炉水循环泵消耗的电量。

(77)

式中：

b—— 炉水循环泵单耗，kW·h/t;
W——  统计期内炉水循环泵消耗的电量，kW ·h。

炉水循环泵耗电率是指统计期内炉水循环泵所耗用的电量与发电量的百分比。

(78)

式中：

wx— 炉水循环泵耗电率，%。

5.9 除灰、除尘系统单耗、耗电率

除灰、除尘系统单耗是指锅炉每燃烧1t原煤，除灰、除尘系统消耗的电量。

(79)

式中：

b—     —除灰、除尘系统单耗，kW ·h/t:

W—— 统计期内除灰系统消耗的电量，kW ·h。

除灰、除尘系统耗电率是指统计期内除灰系统消耗的电量与机组发电量的百分比。

(80)

式 中

w.—— 除灰、除尘系统耗电率，%。

5.10 脱硫系统耗电率

脱硫系统耗电率是指脱硫设备总耗电量与相关机组总发电量的百分比。

(81)

式 中 ：

wa——脱硫耗电率，%;

W—— 统计期内脱硫设备总耗电量，kW ·h。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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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

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96215054224010210

https://d.book118.com/796215054224010210

